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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情况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湘潭市审计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4年度

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请予审

议。

一、审计整改工作部署推进情况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坚持既要

抓审计监督，更要抓问题整改，把整改“下半篇文章”与查问题

“上半篇文章”一体部署推进，全力推动审计整改工作取得扎实成

效。

（一）审计整改主体责任有效压实

落实审计整改责任制，明确被审计单位“一把手”为第一责

任人，通过印发整改责任清单、召开专题部署会、加强跟踪督促

等方式，压实主体责任、加强跟踪问效，杜绝“重审计、轻整改”

现象。

（二）审计整改贯通协作走实走深

围绕构建“大整改”工作格局，人大、审计、纪检监察、巡

察、财政、行业主管部门等多主体建立健全贯通协作机制，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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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问题核查、原因剖析和整改落实，凝聚整改合力。

（三）审计成果运用效能持续提升

着力推动审计整改从解决具体问题向提升治理效能转化，将

问题整改与各单位加强工作规划、资金管理、风险防控等紧密结

合，推动健全完善体制机制。

二、2025年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交办的整改问题清单涉及 18 个单位 39 个

问题，截至目前，“立行立改”类的 16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13个，

正在整改的 3个；“分阶段整改”和“持续整改”类的 23个问题，

已完成整改 14个，其余 9个问题均已采取有效措施、完成阶段性

整改任务。通过整改，相关部门（单位）健全完善制度 18项，促

进增收节支 1.38亿元，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 46.03万元，归还原渠

道资金 474.7万元，促进资金拨付 1.08亿元，挽回损失 94.88万元，

加强了对财政零余额账户、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

等事项的管理，对相关问题责任人员给予了批评教育或移交市纪委

监委调查处理。

（一）市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1.零基预算改革方面的问题。关于个别单位未纳入预算管理，

已将 1家公益一类事业单位预算纳入全市预算管理的总盘子，并

报人大审查和批准。关于预算编制欠精准，市财政局已调整层级

保障范围、规范了大事要事保障资金范围，并印发了《湘潭市全

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十条措施》及配套方案。关于部分结余资金

未清理盘活，已将 10家预算单位结余资金及撤销的 2个财政代管

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1951.19万元全部收回财政管理；开垦指标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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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资金余额已全部上缴财政。

2.预算管理方面的问题。关于部分指标未及时下达，已下达

1.29亿元指标。关于预算刚性约束有待加强，市财政已将 2023年

结转指标中的 3.81亿元全部支付完毕、对 7.56亿元进行了统筹安

排。关于部分预算项目未进行事前绩效评估，已制定了《湘潭市

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内部操作规程》，要求相关单位补齐了事前绩

效评估相关资料。

3.财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关于部分账户应撤未撤，已清理撤销

36 个零余额账户，1 个医保基金收支专户正在办理销户。关于部

分预算单位未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管理，1家单位 8个二级机构相关

收支全部纳入国库集中支付。关于暂存款项未及时清理，已对市

直其他应付款余额进行清理、核销。

4.决算草案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方面的问题。关于个别单

位决算编制与预算编制不对应，1家单位已将 2023年预决算公开

公示口径全部统一为全系统口径。关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中股权

投资数据不准确，市本级 5 家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股权已全部纳

入编报范围。

（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1.单位执行财经纪律方面的问题。关于个别单位承担了应由个

人负担的物业费用，1 家单位已核减单位物业管理费支出 2.04万

元，并向家属区业主催收以前年度物业费。关于部分单位改变预

算支出用途，1家单位 2025 年未再发生挤占项目资金行为，1 家

单位已将挪用的项目资金拨付给项目单位。关于部分单位落实过

“紧日子”要求不到位，2家单位已取消或缩减单位宣传、档案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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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相关费用。关于个别单位向二级机构转嫁费用，1家单位已向

下属事业单位退还款项 59.96万元。

2.部门预算执行方面的问题。关于部分预算执行率偏低，2家

单位相关项目预算执行率已分别达 92.11%、99.22%，1家单位已

对 2024年完工项目按合同支付工程款。关于个别单位超资金需求

拨付工会补助资金，1家单位未再超需求拨付工会补助资金。

3.单位财政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关于部分单位往来挂账长期

未清理，2 家单位已完成了对往来款余额 486.23 万元的清理。关

于个别单位预算申报不合理，1家单位已按照财政定额规范预算编

制。关于个别单位实有资金管理不规范，1家单位按进度支付项目

款后，将剩余资金 365.65万元全部上缴财政。

4.大事要事保障资金管理使用方面的问题。关于预算编制审核

不精准，市财政已收回大事要事保障资金结转 180万元，1家单位

已拨付项目资金 64.3 万元，1 家单位根据工作实际需要编制项目

经费预算。关于挤占项目资金，2 家单位已归还原渠道资金合计

50.43万元。关于部分项目预算执行进度缓慢，目前已拨付 121万

元。关于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相关单位器材采购和村级信

息员队伍配备等目标任务已完成。关于预算绩效管理未全面覆盖，

2家单位均已按照要求规范绩效管理事前绩效评估工作。

（三）专项资金审计调查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1.住房公积金管理使用方面的问题。关于部分租房提取额度不

符合规定，已整改 68笔合计金额 19.83万元。关于已死亡人员封

存账户未及时清理，已完成 13人销户手续，提取资金 48.67万元。

关于已领取养老待遇的人员仍在缴存住房公积金，已将 37人多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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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资金归还原渠道。

2.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使用方面的问题。关于部分基金收入未及

时确认，已调整账务完成整改。关于困难群众参保未获缴费资助，

已对符合条件但未享受资助的人员予以退费共计 0.93万元。

3.市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管理使用方面的问题。关于虚构交易

套取补贴资金，已制定了《2025年湘潭市消费品以旧换新部门联

合审核细则》，追回补贴资金、置换补贴共计 118.4万元，将 12人

纳入补贴黑名单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关于主管部门审核不严，

已暂停了相关公司参与活动资格，出台了《2025年湘潭市家电、

数码产品和家装厨卫以旧换新参与企业活动规则》，核减了超标准

支付补贴 5.53万元。关于部分商家违规报价致使补贴资金未真实

补贴至消费者，已对违规报价商家核减补贴 11.72万元，并在审核

系统中加强了价格审核。

4.政府投资方面的问题。关于落实不可预计费“全市统筹”政

策不到位，已修订完善了《关于加强征拆补偿安置工作监督管理

的意见》，对已办结和新启动项目进行分类完善。关于在征拆工作

经费中违规发放奖金，已追回违规发放奖金 41.88万元。关于部分

单位对项目建设管理不到位，2家单位已采取措施核减工程支出共

计 35.61万元，1名责任人被移送至市纪委监委驻单位纪检组。

5.国有资产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关于报废资产处置不及时，

1家单位已按程序对资产进行处置。关于超标准配置办公设备，市

财政局印发了《湘潭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资产配置标准（试

行）》，19家单位已整改到位。关于办公用房闲置，1 家单位已整

改盘活，涉及面积 839.15 ㎡，1 家单位拟将资产重新用作办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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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关于资产账实不符，1家单位已对 3个业务系统购置经费进行

了资产确认，1家单位正在推进资产确权工作。关于资产出租收入

未及时收取，1家单位已将资产出租收入 151.47万元全额收回，1

家单位已提交法院审理，等待开庭。

三、审计整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后续工作安排

从审计整改情况看，审计整改质效不断提升。一是市委、市

人大、市政府对审计整改工作的要求更高、更实，审计治理效果

不断提升。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进一步重视审计整改工作，审计部

门严格落实《湖南省审计整改管理办法》要求，整改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果。二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销号的标准更严，通过对标对

表，逐项审核整改措施，强化对整改结果真实性、完整性、合规

性审核评估，审计整改的作用持续加强。

审计对 2022 年、2023 年预算执行审计中查出但未完成整改的

15 个问题持续跟踪检查，截至目前，2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13 个

问题正在整改。部分问题整改不到位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问题成

因复杂多元，有的是原有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需要在深化改

革中逐步解决或多部门协调解决；一些问题是历史遗留、外部制

约、财力限制等客观因素形成，完全整改到位还需时日；个别问

题还涉访涉诉，面临的矛盾较多，整改难度较大。

下一步，市审计局将在市人大的监督指导和市委、市政府坚

强领导下，持续深入推进审计整改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

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细化整改措施，优化整改路径，并严格

审核评估，加强跟踪督办，全力推动审计查出问题对账销号、

见底清零。


